
 

 

关于资产权利完整、关联关系及保持上市公司独立性的承诺函 

博爱新开源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公司”、“上市公司”）拟通

过发行股份的方式向博爱新开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标的公司”）的股东芜湖长

谦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华融天泽投资有限公司、天津同历并赢二号企业管理

咨询中心（有限合伙）、广州君泽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赵天及胡

兵来（以下合称“交易对方”）购买标的公司 83.74%的股权；同时，公司进行配

套融资，向不超过五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以上简称“本

次交易”）。本企业作为标的公司的股东，特承诺如下： 

1、本企业保证标的公司自设立以来不存在出资不实或任何影响其合法存续

的情形。截至本承诺函出具之日，本企业已经依法履行对标的公司的出资义务，

出资均系自有或自筹资金，出资真实且已足额到位，不存在任何虚假出资、延期

出资、抽逃出资等违反作为股东所应承担的义务及责任的行为，不存在可能影响

标的公司合法存续的情况。 

2、截至本承诺函出具之日，本企业直接或间接持有的标的公司的股权不存

在质押、司法冻结或其他权利受到限制的情形，也不存在任何权属纠纷；也不存

在委托持股、信托持股、其他利益输送安排及任何其他可能使本企业持有标的公

司股权存在争议或潜在争议的情况。 

3、截至本承诺函出具之日，本企业与上市公司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4、截至本承诺函出具之日，本企业有限合伙人长城国泰（舟山）产业并购

重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同为天津同历并赢二号企业管理咨询中心（有限

合伙）的有限合伙人；除上述情形之外，本企业与本次交易中其他交易对方不存

在关联关系。 

5、截至本承诺函出具之日，本企业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项目所聘请的相关

中介机构及其具体经办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6、本次交易完成前，标的公司一直在业务、资产、机构、人员、财务等方

面与本企业及本企业控制的其他企业完全独立。 

7、本次交易完成后，本企业及本企业控制的其他企业不会利用上市公司股

东的身份影响上市公司独立性，并尽可能保证上市公司在业务、资产、机构、人

员、财务的独立性。 

本企业在此承诺并保证，本函自出具日始生效，为不可撤销的法律文件。若

本企业或标的公司违反上述任一承诺的内容，本企业将承担由此引起的一切法律

责任和后果，并就该种行为对相关各方造成的损失予以赔偿和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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芜湖长谦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盖章） 

 

执行事务合伙人或授权代表：                     

 

 

 

 

        2018 年 9 月 27 日 

  



 

 

关于资产权利完整、关联关系及保持上市公司独立性的承诺函 

博爱新开源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公司”、“上市公司”）拟通

过发行股份的方式向博爱新开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标的公司”）的股东芜湖长

谦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华融天泽投资有限公司、天津同历并赢二号企业管理

咨询中心（有限合伙）、广州君泽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赵天及胡

兵来（以下合称“交易对方”）购买标的公司 83.74%的股权；同时，公司进行配

套融资，向不超过五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以上简称“本

次交易”）。本企业作为标的公司的股东，特承诺如下： 

1、本企业保证标的公司自设立以来不存在出资不实或任何影响其合法存续

的情形。截至本承诺函出具之日，本企业已经依法履行对标的公司的出资义务，

出资均系自有或自筹资金，出资真实且已足额到位，不存在任何虚假出资、延期

出资、抽逃出资等违反作为股东所应承担的义务及责任的行为，不存在可能影响

标的公司合法存续的情况。 

2、截至本承诺函出具之日，本企业直接或间接持有的标的公司的股权不存

在质押、司法冻结或其他权利受到限制的情形，也不存在任何权属纠纷；也不存

在委托持股、信托持股、其他利益输送安排及任何其他可能使本企业持有标的公

司股权存在争议或潜在争议的情况。 

3、截至本承诺函出具之日，本企业与上市公司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4、截至本承诺函出具之日，本企业与本次交易中其他交易对方不存在关联

关系。 

5、截至本承诺函出具之日，本企业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项目所聘请的相关

中介机构及其具体经办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6、本次交易完成前，标的公司一直在业务、资产、机构、人员、财务等方

面与本企业及本企业控制的其他企业完全独立。 

7、本次交易完成后，本企业及本企业控制的其他企业不会利用上市公司股

东的身份影响上市公司独立性，并尽可能保证上市公司在业务、资产、机构、人

员、财务的独立性。 

本企业在此承诺并保证，本函自出具日始生效，为不可撤销的法律文件。若

本企业或标的公司违反上述任一承诺的内容，本企业将承担由此引起的一切法律

责任和后果，并就该种行为对相关各方造成的损失予以赔偿和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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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融天泽投资有限公司（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                     

 

 

 

 

        2018 年 9 月 27 日 

  



 

 

关于资产权利完整、关联关系及保持上市公司独立性的承诺函 

博爱新开源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公司”、“上市公司”）拟通

过发行股份的方式向博爱新开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标的公司”）的股东芜湖长

谦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华融天泽投资有限公司、天津同历并赢二号企业管理

咨询中心（有限合伙）、广州君泽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赵天及胡

兵来（以下合称“交易对方”）购买标的公司 83.74%的股权；同时，公司进行配

套融资，向不超过五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以上简称“本

次交易”）。本企业作为标的公司的股东，特承诺如下： 

1、本企业保证标的公司自设立以来不存在出资不实或任何影响其合法存续

的情形。截至本承诺函出具之日，本企业已经依法履行对标的公司的出资义务，

出资均系自有或自筹资金，出资真实且已足额到位，不存在任何虚假出资、延期

出资、抽逃出资等违反作为股东所应承担的义务及责任的行为，不存在可能影响

标的公司合法存续的情况。 

2、截至本承诺函出具之日，本企业直接或间接持有的标的公司的股权不存

在质押、司法冻结或其他权利受到限制的情形，也不存在任何权属纠纷；也不存

在委托持股、信托持股、其他利益输送安排及任何其他可能使本企业持有标的公

司股权存在争议或潜在争议的情况。 

3、截至本承诺函出具之日，本企业与上市公司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4、截至本承诺函出具之日，本企业有限合伙人李鹏与赵天为母子关系，本

企业有限合伙人长城国泰（舟山）产业并购重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同为

芜湖长谦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的有限合伙人；除上述之外，本企业与本次交易

中其他交易对方不存在关联关系。 

5、截至本承诺函出具之日，本企业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项目所聘请的相关

中介机构及其具体经办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6、本次交易完成前，标的公司一直在业务、资产、机构、人员、财务等方

面与本企业及本企业控制的其他企业完全独立。 

7、本次交易完成后，本企业及本企业控制的其他企业不会利用上市公司股

东的身份影响上市公司独立性，并尽可能保证上市公司在业务、资产、机构、人

员、财务的独立性。 

本企业在此承诺并保证，本函自出具日始生效，为不可撤销的法律文件。若

本企业或标的公司违反上述任一承诺的内容，本企业将承担由此引起的一切法律

责任和后果，并就该种行为对相关各方造成的损失予以赔偿和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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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同历并赢二号企业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盖章） 

 

执行事务合伙人或授权代表：                     

 

 

 

 

        2018 年 9 月 27 日 

 

  



 

 

关于资产权利完整、关联关系及保持上市公司独立性的承诺函 

博爱新开源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公司”、“上市公司”）拟通

过发行股份的方式向博爱新开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标的公司”）的股东芜湖长

谦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华融天泽投资有限公司、天津同历并赢二号企业管理

咨询中心（有限合伙）、广州君泽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赵天及胡

兵来（以下合称“交易对方”）购买标的公司 83.74%的股权；同时，公司进行配

套融资，向不超过五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以上简称“本

次交易”）。本人作为标的公司的股东，特承诺如下： 

1、本人保证标的公司自设立以来不存在出资不实或任何影响其合法存续的

情形。截至本承诺函出具之日，本人已经依法履行对标的公司的出资义务，出资

均系自有或自筹资金，出资真实且已足额到位，不存在任何虚假出资、延期出资、

抽逃出资等违反作为股东所应承担的义务及责任的行为，不存在可能影响标的公

司合法存续的情况。 

2、截至本承诺函出具之日，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标的公司的股权不存在

质押、司法冻结或其他权利受到限制的情形，也不存在任何权属纠纷；也不存在

委托持股、信托持股、其他利益输送安排及任何其他可能使本人持有标的公司股

权存在争议或潜在争议的情况。 

3、截至本承诺函出具之日，本人与上市公司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4、截至本承诺函出具之日，天津同历并赢二号企业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

伙）的有限合伙人李鹏与本人为母子关系，除此之外，本人与本次交易中其他交

易对方不存在关联关系。 

5、截至本承诺函出具之日，本人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项目所聘请的相关中

介机构及其具体经办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6、本次交易完成前，标的公司一直在业务、资产、机构、人员、财务等方

面与本人及本人控制的其他企业完全独立。 

7、本次交易完成后，本人及本人控制的其他企业不会利用上市公司股东的

身份影响上市公司独立性，并尽可能保证上市公司在业务、资产、机构、人员、

财务的独立性。 

本人在此承诺并保证，本函自出具日始生效，为不可撤销的法律文件。若本

人或标的公司违反上述任一承诺的内容，本人将承担由此引起的一切法律责任和

后果，并就该种行为对相关各方造成的损失予以赔偿和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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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天 

 

      

   2018 年 9 月 27 日 

  



 

 

关于资产权利完整、关联关系及保持上市公司独立性的承诺函 

博爱新开源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公司”、“上市公司”）拟通

过发行股份的方式向博爱新开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标的公司”）的股东芜湖长

谦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华融天泽投资有限公司、天津同历并赢二号企业管理

咨询中心（有限合伙）、广州君泽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赵天及胡

兵来（以下合称“交易对方”）购买标的公司 83.74%的股权；同时，公司进行配

套融资，向不超过五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以上简称“本

次交易”）。本企业作为标的公司的股东，特承诺如下： 

1、本企业保证标的公司自设立以来不存在出资不实或任何影响其合法存续

的情形。截至本承诺函出具之日，本企业已经依法履行对标的公司的出资义务，

出资均系自有或自筹资金，出资真实且已足额到位，不存在任何虚假出资、延期

出资、抽逃出资等违反作为股东所应承担的义务及责任的行为，不存在可能影响

标的公司合法存续的情况。 

2、截至本承诺函出具之日，本企业直接或间接持有的标的公司的股权不存

在质押、司法冻结或其他权利受到限制的情形，也不存在任何权属纠纷；也不存

在委托持股、信托持股、其他利益输送安排及任何其他可能使本企业持有标的公

司股权存在争议或潜在争议的情况。 

3、截至本承诺函出具之日，本企业与上市公司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4、截至本承诺函出具之日，本企业与本次交易中其他交易对方不存在关联

关系。 

5、截至本承诺函出具之日，本企业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项目所聘请的相关

中介机构及其具体经办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6、本次交易完成前，标的公司一直在业务、资产、机构、人员、财务等方

面与本企业及本企业控制的其他企业完全独立。 

7、本次交易完成后，本企业及本企业控制的其他企业不会利用上市公司股

东的身份影响上市公司独立性，并尽可能保证上市公司在业务、资产、机构、人

员、财务的独立性。 

本企业在此承诺并保证，本函自出具日始生效，为不可撤销的法律文件。若

本企业或标的公司违反上述任一承诺的内容，本企业将承担由此引起的一切法律

责任和后果，并就该种行为对相关各方造成的损失予以赔偿和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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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君泽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盖章） 

 

执行事务合伙人或授权代表：                     

 

 

 

 

        2018 年 9 月 27 日 

  



 

 

关于资产权利完整、关联关系及保持上市公司独立性的承诺函 

博爱新开源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公司”、“上市公司”）拟通

过发行股份的方式向博爱新开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标的公司”）的股东芜湖长

谦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华融天泽投资有限公司、天津同历并赢二号企业管理

咨询中心（有限合伙）、广州君泽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赵天及胡

兵来（以下合称“交易对方”）购买标的公司 83.74%的股权；同时，公司进行配

套融资，向不超过五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以上简称“本

次交易”）。本人作为标的公司的股东，特承诺如下： 

1、本人保证标的公司自设立以来不存在出资不实或任何影响其合法存续的

情形。截至本承诺函出具之日，本人已经依法履行对标的公司的出资义务，出资

均系自有或自筹资金，出资真实且已足额到位，不存在任何虚假出资、延期出资、

抽逃出资等违反作为股东所应承担的义务及责任的行为，不存在可能影响标的公

司合法存续的情况。 

2、截至本承诺函出具之日，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标的公司的股权不存在

质押、司法冻结或其他权利受到限制的情形，也不存在任何权属纠纷；也不存在

委托持股、信托持股、其他利益输送安排及任何其他可能使本人持有标的公司股

权存在争议或潜在争议的情况。 

3、截至本承诺函出具之日，本人与上市公司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4、截至本承诺函出具之日，本人与本次交易中其他交易对方，不存在关联

关系。 

5、截至本承诺函出具之日，本人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项目所聘请的相关中

介机构及其具体经办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6、本次交易完成前，标的公司一直在业务、资产、机构、人员、财务等方

面与本人及本人控制的其他企业完全独立。 

7、本次交易完成后，本人及本人控制的其他企业不会利用上市公司股东的

身份影响上市公司独立性，并尽可能保证上市公司在业务、资产、机构、人员、

财务的独立性。 

本人在此承诺并保证，本函自出具日始生效，为不可撤销的法律文件。若本

人或标的公司违反上述任一承诺的内容，本人将承担由此引起的一切法律责任和

后果，并就该种行为对相关各方造成的损失予以赔偿和承担。 

（本页以下无正文）  



 

 

（此页无正文，为《关于资产权利完整、关联关系及保持上市公司独立性的承诺

函》之签署页） 

 

 

 

                

                                 胡兵来 

 

      

   2018 年 9 月 27 日 

 




